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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暴雨天气期间巡视及停产撤人制度

为认真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”的方针，

防范应对暴雨天气期间可能引发淹井、全矿停电事故的发生，减

少和控制此类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可能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，结

合我矿实际特制定暴雨期间巡视及停产撤人制度。

（一）健全完善防范自然灾害预警、预报、预防处置机制。

密切掌握本地区的天气变化、汛情通报及矿井所在区域的降雨量

情况，突出抓好调度员遇险处置权，确保在降大到暴雨时，第一

时间采取有效应对措施。

（二）在降大雨前、暴雨时和降雨后，积极组织防治水办公

室人员到本井田范围内及可能波及的周边废弃老窑、地面积水

坑、河流、堤防和井下涌水点、挡水设施等重点部位进行 24 小

时不间断巡视检查，全面巡查矿区洼地积水和河道泄洪情况。

（三）加强与周边相邻矿井的信息沟通，当发现矿井出现异

常情况时，立即向周边相邻矿井进行预警。

（四）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信息，特别是接到暴雨灾害预警信

息和警报后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通知井下人员做好撤人准备。

（五）认真落实灾害性天气停产撤人制度。凡在 24 小时连

续观测降雨量超过 250 毫米时，矿井立即停产撤人，实施紧急避

险。

（六）当井下人员接到撤人命令后，必须立即停止一切工作，

在最短的时间内撤到地面。严禁在井下停留或逗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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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根据危害程度，将局部暴雨事件预警分为一般（Ⅳ级）、

较大（Ⅲ级）、重大（Ⅱ级）和特别重大（Ⅰ级）四级事故灾难，

颜色依次为蓝、黄、橙、红：

1.一般（Ⅳ级）：

预报未来 6 小时雨量将达到 20 毫米以上、50 毫米以下。

矿井主要道路和低洼地区开始积水，部分路段和低洼地区积

水深度可能达 10 厘米，工业广场可能积水。

河道堤防局部可能发生滑坡、管涌；

矿井的备用供电线路因暴雨、台风等灾害而无法供电、地面

主要变电所设备故障导致井下停电。

出现上述情况之一者，为Ⅳ级应急响应。

2.较大（Ⅲ级）：

预报未来 6 小时雨量将达到 50 毫米以上，或者已达到 50 毫

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。

矿井主要道路部分路段和低洼地区积水深度可能达 20 厘米

以上、30 厘米以下，工业广场积水深度可能达 10 厘米以上。

矿井的双回路供电线路因洪涝灾害而无法供电。

出现上述情况之一者，为Ⅲ级应急响应。

3.重大（Ⅱ级）

预报未来 3 小时雨量将达到 50 毫米以上，或者已达到 50 毫

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。

矿井主要道路部分路段和低洼地区积水深度可能达 30 厘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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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、50 厘米以下，工业广场积水深度可能达 20 厘米以上。

矿井井口被洪水围困。

出现上述情况之一者，为Ⅱ级应急响应。

4.特别重大（Ⅰ级）：

预报未来 3 小时雨量将达到 100 毫米以上，或者已达到 100

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。

矿井主要道路部分路段和低洼地区积水深度可能达 50 厘米

以上，工业广场积水深度可能达 30 厘米以上。

主要河道堤防发生决口，矿井井口有进水的可能。

出现上述情况之一者，为 I 级应急响应。

（八）应急组织及指挥机构

雨季“三防”指挥部为暴雨天气应急处置的指挥机构，当日

值班矿领导为当日应急处置总指挥，全权负责暴雨天气停产撤人

工作。

（九）应急处置

收到灾害性天气预警信号后，“雨季三防”指挥部负责组织

各责任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防灾准备工作、认真查险排险、及

时组织井下人员上井避险准备工作、认真落实减灾救灾各项措

施、全力做好灾害天气应急准备工作。

（十）具体要求

1.雨季“三防”指挥部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预案的动态管理，

及时分析和发现气象灾害应急处置中存在的问题，不断修订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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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应急预案，切实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和适用性。

2.雨季“三防”指挥部与气象部门建立信息互通机制，及时

掌握地方气象局发出的气象灾害警报和灾害天气预报。在接到预

警信号后，按照规定程序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灾准备工作。

3.雨季“三防”指挥部要组织各部门加强灾害安全知识和应

急预案学习，定期开展预案演练。

4.值班人员要做好停产、撤人的相关记录、总结，结合实际

情况，不断完善灾害天气应急预案和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。

二、雨季防汛防洪隐患排查制度

根据集团公司关于雨季“三防”工作的要求，在汛期即将来

临之际，为切实做好矿井的防汛工作，防范暴雨洪水引发煤矿事

故，确保安全度汛，现就制定防汛防洪制度如下：

（一）进一步健全防洪抗灾制度，全面落实责任制

按照上级领导部门统一部署，全面做好防汛工作，进一步健

全防范暴雨引发事故灾难的组织机构和机制，成立以主要负责人

为总指挥的雨季“三防”（防洪、防排水、防雷电）指挥部，加

强对防汛工作的领导，编制雨季“三防”工作方案，明确“三防”

工作的重点、难点、责任人和防控措施，及时召开会议，研究、

检查防汛工作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制定汛期矿井防治水措施，加大巡视检查力度

制定完善矿井水患防治措施，坚持“先探后掘，有掘必探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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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，明确专人负责对井上、下水文变化情况跟踪调查分析，

督促检查探放水措施的落实情况。要及时掌握本矿及相邻矿井的

开采情况，特别是对邻近关闭煤矿的采空区及积水情况进行详细

摸查，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和治理措施，及时排除隐患，坚决

防止透水事故的发生

（三）加强防汛物资和防洪设施管理，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工

作

定期对井上下供电设备、矿井排水设备、防雷电装置进行维

护检修，加强对矸石山、煤仓排水设施的检查、维修，确保矿井

供电和排水设备、设施完好。要及时疏通防洪沟渠，修筑防洪堤

坝，河沟沿岸及地势低洼地区不得存煤，更不能建办公和职工宿

舍等建筑。每次降大到暴雨前后，必须派专人检查矿区及其附近

地面有无裂缝、老窑陷落和岩溶塌陷等情况，山区及易发生泥石

流地区，雨天要密切监测山体滑坡、泥石流、洪水等可能发生的

灾害情况，防止发生伤亡事故。要备足防汛物资，一旦灾害事故

发生，确保物资和人员能及时调动到位。

（四）建立重大水害隐患及时撤人制度

建立暴雨洪水可能引发淹井等事故灾害紧急情况下及时撤

出井下人员的制度。发现暴雨洪水灾害严重、可能引发淹井时，

必须立即撤人停产，在确认隐患已彻底消除后方可恢复生产。

（五）加强汛期安全调度和值班工作

招贤矿业公司实行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应有 1 名主要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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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带班，保证通讯、调度系统畅通，及时掌握本地区、本单位的

防汛情况。出现重大险情要及时采取措施，并按有关要求立即上

报。

三、雨季“三防”巡查及值班制度

根据集团公司《关于做好雨季“三防”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

神，为确保矿井安全度过雨季，实现矿井安全生产，特制定矿井

雨季巡视检查制度。

（一）检查范围

在雨季来临时，由雨季“三防”办公室组织矿值班领导及相

关职能科室技术人员进行巡查，巡查重点范围主要如下：

1.检查由于受采矿影响导致的地表塌陷、裂缝、山体滑坡等

情况；排泄渠、涵洞通畅情况；井口、地面建筑物、重要场所是

否受山体滑坡、采空塌陷的影响；地表水是否有进入井下的危险

等。

2.雨季前，对水泵、排水管路、排水用的配电设备和输电线

路进行全面检修，并对全部工作水泵和备用水泵进行一次联合排

水试验，并详细记录。

3.接到暴雨预警信息和警报后，要实施 24 小时不间断巡视。

矿井每次降暴雨时和暴雨后必须由地质防治水专业人员及时观

测矿井涌水量变化情况。

4.检查路线：办公楼广场集合—矿内环形路—供应库房—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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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泵站—风井—联建楼—副井—公寓楼—主井—选煤厂

（二）检查方法

1.由雨季“三防”办公室组织，调度指挥中心、防治水办公

室、安全监察部、机电部、运输部、选煤厂、征迁环保部、后勤

保障部等单位共同参加，每月检查不少于一次。

2.调度指挥中心建立巡查通报及整改监督机制，每次检查情

况详细记录，对检查问题要以五定表的形式下发联系整改。

3.检查人员不按时参加检查，每次绩效考核 100 元。

4.检查人员检查不认真或记录不准确，每次绩效考核 100

元。

（三）值班制度

针对本矿具体情况，按照雨季“三防”工作的需要，矿及基

层单位建立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保证每天均有一名副总师以上领

导值班，基层单位要有一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值班，要求各级单位

严格执行。

本制度自下发之日由调度指挥中心监督执行。

四、雨季期间的停产（工）撤人制度

为了保证矿工生命安全，体现“以人为本”的精神，在遇到

重大水害隐患时，要将井下人员撤到受水害威胁之外的地方进行

避险，而不盲目进行抢险。

（一）矿成立隐患排查办公室，办公室设置在防治水办公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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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把水患当作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预防、检查、排除、治理。

（二）重大水害在需要撤人时，由雨季“三防”指挥部负责

启动，确认隐患排除后，恢复生产时，也要由雨季“三防”指挥

部负责统一指挥。

（三）重大水害需要撤人的标准：

1.工作地点未曾落实防洪计划，防洪物资严重短缺，暴雨即

将来临时，要上报雨季“三防”指挥部进行立即撤人。

2.洪水来临前，及时将备用的砂袋围于井口防止洪水进入。

当洪水仍然由井口流入井下时，雨季“三防”指挥部要迅速下令

撤出井下所有人员。撤人路线：洪水由主斜井、副井或风井流入

井下时，人员要由未进水的井口撤出。

3.矿井井下涌水量突然增大，主副水泵同时连续进行排放，

仍不能满足需要，要按井下避水灾路线进行撤退。

4.井下排水设施损坏，不能正常工作，暴雨即将来时，要撤

出井下工作人员。

（四）在启动水害撤人命令后，要确认隐患已彻底消除后，

方可由雨季“三防”指挥部下令进行恢复生产。

五、雨季“三防”物资储备制度

（一）严格贯彻“安全第一，常备不懈，讲究实效，定额储

备”的原则，对防汛物资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了解防汛物资性能，注意防汛物资的日常化维护与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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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，保证防汛物资完好无损。

（三）掌握消防知识，注意防火、防盗，确保防汛物资安全

管理。

（四）防汛物资存放应分区分类、整齐划一、合理堆放，确

保调用方便。

（五）建立防汛物资盘点制度，对防汛物资进行定期盘点，

做到心中有数。

（六）规范防汛物资出入库登记手续，健全防汛物资台帐和

管理档案，做到“实物、台帐”相符。

（七）防汛储备物资属专项储备物资，必须“专物专用”，

未经领导批准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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